附件1：

延安市贯彻落实《金融支持延安建设

全国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的实施意见》的责任分工表
	序号
	重点工作任务
	责任单位

	1
	健全苹果产业金融服务组织体系。鼓励和支持各金融机构在延安设立分支机构、营业网点，围绕延安苹果产业明确专门服务部门、配置人员，建立专业团队、专用风控制度和信息系统、专项激励考核机制、专属客户服务标准，充分发挥各自业务优势，采取适当倾斜的信贷政策，优化服务产品与方式。围绕苹果产业链“链主”和重点企业，力争实现金融服务全覆盖，探索打造金融支持示范样本。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安监管分局，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

	2
	完善货币政策工具支持体系。为延安苹果产业发展配置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等货币政策工具专用额度，重点满足延安符合条件机构支持苹果产业链各类主体的资金需求，降低经营主体融资成本。灵活安排延安市再贴现额度，优先支持苹果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票据。发挥好差别化存款准备金的正向激励作用，增强金融机构对延安各县域苹果特色产业的贷款投放能力。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3
	优化苹果产业链信贷产品和服务体系。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紧扣延安苹果提质增效、可持续、全产业链主题，量身定制更多易推广、受欢迎的信贷产品，根据苹果产业链不同主体种植、收储、加工的资金需求周期，科学配置信贷资源，实现苹果产业链融资服务全覆盖。围绕果园基础设施建设、品种培优、苗木繁育、产业链延伸、融智合作等领域，积极拓宽果业经营主体抵质押物范围，支持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果园土地承包经营权、仓储分拣设施等抵押贷款和品种权、订单、仓单等质押贷款。鼓励各银行业金融机构依托延安苹果产业绿色生产，创新绿色农业信贷产品。引导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积极创设苹果产业信贷支持“绿色通道”，通过简化审批流程、实行利率优惠、灵活还款方式等，提升苹果产业金融服务质量。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安监管分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4
	打造金融支持苹果产业联农带农模式。积极开发和创新适合苹果产业发展的金融服务模式，进一步推广“银税互动”“双基联动”“金融果园”“农业生产托管贷”等模式，以支持延安发展“企业+合作社+果农”“企业+基地+果农”“企业+合作社+基地+营销平台+物流+果农”等联农带农模式为依托，打造金融支持利益联结创新模式。大力发展产业链融资模式，鼓励核心企业牵头打造信用共同体，探索发展苹果“保险+信贷”金融服务模式，支持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加快发展。
	市金融办，市农业农村局，各银行业、保险业金融机构

	5
	推动形成金融支持苹果产业支付结算延安模式。建立延安苹果外贸发展银政企、境内外联动机制，通过商务、税务、海关、人民银行、商业银行的密切配合和境内外联动，探索建立从客户撮合、物流仓储、通关退税、跨境人民币结算的全流程全链条优化服务，整合苹果出口资源，形成行业合力，提升对外贸易话语权。通过跨境人民币业务特色示范网点、苹果产业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精准服务、线上服务和电子化审单等，用最优的“本币结算”跨境金融服务，改善辖内苹果出口依赖第三方、汇率波动影响收入的情况。围绕苹果生产、储存、流通、营销等全产业链，进一步优化完善“惠农支付+农村电商”融合服务，严格落实支付手续费降费政策，为苹果种植、交易等经营主体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惠农支付服务。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6
	建立苹果产业发展数字金融服务模式。积极推动延安市涉农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将果业企业、苹果家庭农场、果业专业合作社等经营主体信用信息归集至该平台，将果业经营主体的工商登记注册信息，经营规模、收入等生产经营信息，实收资本、固定资产、风险备付金等财务信息，以及荣誉称号、农业保险、政府补助等信用信息归集共享，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围绕信用信息平台数据创新开发产品和服务，推动银行业金融机构在苹果产业客户发掘、信用评价和授信审批中实现非现场化、标准化和数据化作业。引导征信机构建立苹果经营主体信用分析模型，提供信用报告、信用评分等信用画像产品和信用监测等征信服务，为苹果经营主体申贷增信。探索建立以农村土地和生产经营数据为核心的苹果经营主体信息数据库和农村金融服务平台，相关数据信息脱敏脱密后依法依规共享，支持苹果产业数字金融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市农村农村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7
	完善苹果经营主体金融服务支持机制。探索建立果业经营主体“金融顾问”制度，建立健全金融支持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监测评估”机制和苹果产业贷款“授信、授权、尽职免责”三张清单金融服务机制。用好全省农业重点产业链金融服务“行长+链长”机制和延安市“一链一行”机制，加大金融资源倾斜力度。强化延安市“四贷促进”金融服务站对果业经营主体的支撑作用，将洛川县“四贷促进”金融服务站打造成为金融支持苹果产业发展的示范样板。依托“智慧金融”服务平台，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增加对苹果经营主体的信贷资源配置，优化风险评估机制，注重第一还款来源，减少对抵质押品依赖，更加注重主体信用。
	中国人民银行延安市分行，市金融办，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8
	健全财政资金撬动及信贷风险分担机制。围绕苹果产业发展，完善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绩效考核机制，落实“4321”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机构作用，为苹果企业和项目提供政策倾斜，积极开展“见担即贷”“见贷即担”业务。鼓励延安持续完善政银担风险分担机制，对建立政府性融资担保风险补偿资金池的市县，省级财政给予50%的奖励。
	市财政局，各银行业金融机构

	9
	优化保险业风险管理和保障机制。鼓励从苹果产业特点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需求出发，探索构建涵盖财政补贴基本险、商业险和附加险等的农业保险产品体系，更好满足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多层次、多元化风险保障需求。支持保险机构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稳步发展苹果企业贷款保证保险业务。逐步扩大苹果保险覆盖面，持续夯实保险责任，提高苹果保险风险保障水平。鼓励保险机构根据苹果产业发展需要，探索开发综合保险，保障果园、果库等农业生产设施设备以及短期意外伤害等。创新优化苹果“保险+期货”模式，全面降低苹果产业预期风险。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延安监管分局，各保险业金融机构




